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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教育改革中，教師素質是成敗的關鍵

因素。特殊教育教師面對的是一群身心障礙

或資賦優異的學生，如何幫助他們發揮潛

能，有賴於教師專業知能及專業精神的提

升。依據教育部九十二年度特殊教育統計年

報，一般學校各類特殊教育班教師概況，國

內特教合格教師有5966人，一般合格教師

4327人，代理教師758人，合計11051人；

特殊教育學校教師統計概況，特教合格教師

有1061人，一般合格教師有100人，代理教

師有205人，合計1366人。二者合計約

12417人。國內身心障礙類學生71807人，資

賦優異類學生47888人，合計119995人（教

育部，2003）。雖然特殊教育教師數及學生

數，遠不如普通教育之教師數及學生數，但

基於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理想，提供教師

良好的在職進修機會，促進專業成長，提升

教學品質，讓學生享受良好的教育品質，是

值得重視的課題。特殊教育師資的培育方式

一直在改變，尤其是2002年7月再次修正公

布的師資培育法，已於2003年8月全面實

施，對於特殊教育師資的培育、在職進修將

另有一番嶄新的面貌。要促進特殊教育教師

的專業成長可以從四方面來著手，第一、加

強師資培育機構之功能。第二、加強多元師

資培育制度，充實特殊教育師資來源。第

三、落實教育實習制度及功能。第四、建立

特殊教育教師終身進修制度，促進專業成

長。

貳、教師專業成長的意義

教師專業化一直是政府、教師團體努力

的目標。專業化代表職業的尊嚴，專業化越

高，各行各業間也就能相互尊重。教師擁有

高素質的專業能力，才能實現專業自主，如

何落實教師專業成長是重要的課題。何福

田、羅瑞玉（民81）認為專業化的基本要件

有：專業知能、專業訓練、專業組織、專業

倫理、專業自主、專業服務及專業成長。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其「關於教

師地位之建議案（Re c ommen d a t i o n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Teachers）」所提

及：教職必須被視為專業。教職是一種需要

有教師嚴謹地與不斷地研究，以獲得專門知

識與技能，而提供的公共服務；教職並要求

教師對於其所教導之學生的教育與福祉負起

個人與協同的責任感（楊國賜，1991）。

行動研究是一門逐漸受到重視的教育研

究方式。它鼓勵教師反思他的教學作為，以

增進他的教學品質以及提升學生的學習效

果。它是一種以學校本位發展課程、教師專

業成長和改善學校品質的自我探索過程。它

強調老師的主動參與教學過程反思。行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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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通常包含四個核心步驟：規劃（決定如何

解決問題）、行動（履行計畫）、觀察（注意

並記錄所發生的事情）、反省（分析結果和修

正下一個行動循環的計畫）（陳佩正，

2000）。

教師專業成長過程中應可考量其基本能

力及基本素養的提升，基本能力係指擔任教

育專業工作所需具備的起碼工作知能，包括

教學、班級經營和兼辦行政業務等三方面能

力，較屬於認知和技能層面。所謂教學能力

意指教師應用適當的方法，協助學生從事各

科學習並獲有相當成效的能力。班級經營能

力意指教師妥適處理和發展班級中人事物的

要素，以有效達成班級教育目標的過程。行

政業務意指教師在擔任教學工作之外所需兼

辦的行政事務，如出納、排課、學籍管理⋯

等。基本素養係指擔任教育專業工作所需具

備的起碼使命感和服務態度，包括專業精

神、品格操守、自我知覺等方面，較屬於情

意層面（黃秀霜，1997）。

特殊教育的改革主體與動力在於教師，

特殊教育品質的關鍵也在於教師。因此我們

應將特殊教育教師置於核心焦點，否則任何

教育改革與教育品質都流於空談。影響教育

品質的因素雖然很多，但是特殊教育教師的

良窳絕對是決定品質的關鍵因素。優秀的特

殊教育教師雖然不是達成高品質教育的充分

條件，卻是一個必要條件。特殊教育教師的

專業素養包括：教師的品德教育、專業精

神、學科知識與能力、教學能力與教學技

巧、溝通表達技巧、教學評量能力、輔導學

生的能力、態度與價值觀等。

教師專業發展存在著極高的階段性與個

殊性的差異，各階段的教師皆有不同的專業

發展需求與興趣，專業發展應從個人的及縱

貫性的觀點加以處理，才會更有效。不同身

份教師包括師資生、實習教師、新任教師、

經驗教師甚至是專家教師，教師生涯各階段

的發展特性與需求不同，教師生涯階段的發

展需求與相關專業發展支持系統的設置，皆

有差異。而特殊教育教師專業化是提升教學

效能的一個重要指標，專業化程度越高，越

能提高品質與高效率的產出。

參、師資培育法與特殊教育教
師專業成長之關係

師資培育法是師資培育與教師進修成長

的根本大法，其修正亦將影響教師之專業成

長，1994年修正公布的「師資培育法」和

1995年公布的「教師法」，把整個師資培育

制度做了相當幅度的調整與轉變。昔日特殊

教育教師之培育係以三所師範大學及九所師

範學院之特殊教育系為主體。今日特殊教育

師資培育機構包括既有的師範校院（目前有

三所師大、七所師院），及一般公私立大學特

殊教育系（所）、特殊教育學程、特殊教育學

分班，特教師資來源較昔日充實、多元化，

但師資品質如何值得探討。

過去師範校院學生免繳學費，並享受公

費，現在則是採自費為主，兼採公費及助學

金方式實施，公費生則至偏遠或特殊地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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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服務之學生為原則，可解決偏遠或特殊地

區特殊教育師資之不足。以往師範校院學生

結業後分發實習一年，成績及格者，即取得

合格教師，2003年8月實施新制後，改為大

學四年修完教育學分後還不能畢業，得在加

修半年（一學期）教育實習，實習成績及格

才准畢業，使大學修業時間從四年拉長到四

年半；且實習期間因為仍是學生身份，將沒

有實習津貼可領，還得照樣辦理註冊，繳交

四學分的實習學分費。通過實習的大學畢業

生如欲取得教師資格必須參加國家舉辦的教

師資格檢定考試，考試通過後才能取得小

學、中學特殊教育或幼兒教育合格教師證

書。這四類教師證書係分別頒授不能流用。

大學四年再加上實習半年，再參加教師資格

檢定，對於特教教師之專業成長，將發揮激

勵作用，並確保師資品質。特殊教育教師建

立證照制度，是特殊教育逐漸走向專業化之

途徑。

新制師資培育法公布後，接受特殊教育

職前課程及實習，通過後才能參加教師資格

檢定考試，通過後才能參加學校的教師甄

選，教師資格檢定以筆試為主，檢定考試科

目如下表（教育部，2003）：

教師檢定對於促進特殊教育教師專業

化、對於特教教師專業成長影響很大，對於

師資培育機構之課程設計、教學、學生的選

課將有一些影響。

肆、特殊教育教師專業成長的
內涵

依師資培育法之規定，師資培育包括師

資職前教育及教師資格檢定。師資培育應著

重教學知能及專業精神之培養，可見教學知

能及專業精神應是教師專業成長的兩大主

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指參加教師資格檢

定前，依本法所接受之各項有關課程。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普通課程、專門課程、教

育專業課程及教育實習課程。師資培育之大

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按中等學校、

國民小學、幼稚園及特殊教育學校 (班) 師資

類科分別規劃，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

實施。為配合教學需要，中等學校、國民小

學師資類科得依前項程序合併規劃為中小學

校師資類科，可見師資培育可以分類科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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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亦可中小學師資合流培育。教育主管機

關得依下列方式，提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

幼稚園教師進修：一、單獨或聯合設立教師

進修機構。二、協調或委託師資培育之大學

開設各類型教師進修課程。三、經中央主管

機關認可之社會教育機構或法人開辦各種教

師進修課程。特殊教育法第十七條亦規定，

為普及身心障礙兒童及青少年之學前教育、

早期療育及職業教育，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應妥當規劃加強推動師資培訓及在職訓

練。可見特殊教育教師之專業成長內涵、辦

理進修之機構，法有明訂，不失為政府對教

師進修之重視，對特殊教育教師之專業成長

將有莫大的幫助。

特殊教育教師的專業成長內涵，可以包

括下列幾方面：一、特殊教育教師通用知

能：通用知能包括通用知識及通用能力。通

用知識可以說是擔任特殊教育教師所具備的

通識素養，亦即普通教育的一般知識，可透

過普通課程來培養。通用能力包括（一）人

際關係與溝通表達能力（二）問題解決與個

案研究能力（三）創造思考能力（四）批判

思考能力。二、學科知識：係指特殊教育教

師所具備的學科知識，例如國語、數學、英

文等學科之知識，可透過專門課程來培養。

三、特殊教育專業知能：係指特殊教育教師

在教學過程中所需具備的教育專業知能。包

括：（一）教育目標與教育價值的知識（二）

課程與教學知能：包括1.特殊教育課程知能2.

一般教學知能：又可分為（1）教學的理念取

向（2）教學的原理原則（3）教學的方法與

策略（4）教學的技巧（5）教學資源知能（6）

教學評量知能（7）教學設計能力（8）教學

實施能力。3.學科教學知能。（三）心理與

輔導知能（四）班級經營知能（五）教育環

境脈絡的知識。這些教育專業知能可透過教

育專業課程及教學實習的規劃來達成。四、

特殊教育專業精神。從以上專業成長的內涵

來看，可以做為規劃特殊教育師資培育與進

修的參考，以提升教師教學專業知能，提高

教學品質。

蔡崇建（1994）在「特殊教育教師專業

知能發展的需求評估」研究中指出，在一般

特教知識、課程設計知能、教學策略、診斷

評量、行為輔導、保健與醫護、溝通與協

調、親職教育等八項專業知能領域中，調查

結果顯示特殊教育教師在課程設計及診斷評

量兩領域上有較大的專業發展空間和需要。

陳麗穎（2002）在探討特殊教育實習教

師實務知識的內涵與發展、實務知識之影響

因素以及其實務知識之特色時發現：一、教

師之實務知識的內涵主要包括： （一）課堂

教學：1.領域教學；2.兒童常規與特殊行為處

理； 3.兒童之安全管理與照顧。（二）教學

準備：1.IEP之編擬；2.教學計畫：3.教材教

具之編製。（三）親師溝通、同事間等人際

互動。二、教師實務知識的影響因素主要

為： 1.師院的學習經驗是先備知識的主要來

源；2.情境因素中之主要因素為：伙伴教

師、學生障礙情形、環境與資源、特殊事

件； 3.個人人格特質。三、個案教師實務知

識之特色為：1.參考原班教師的實務作為2.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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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腳亂的3.具有事件知識與個案知識的特色4.

嘗試錯誤、不斷更新與擴展。

伍、從全國教育發展會議談特
殊教育教師之專業成長

民國九十二年九月十二、十三日兩天，

教育部假國家圖書館召開全國教育發展會

議，其中討論題綱二：增進教師特教效能，

提升身心障礙教育品質。經過兩天的熱烈討

論，對於特教教師之培育與進修有若干的共

識，希望能達成減輕特教教師教學負擔，提

升教學品質；強化特教師資多元培育，養成

優質教師之目標。具體建議事項有：改進教

師在職進修方式、辦理教師特教教學輔導訪

視、在職進修課程規劃應加入基層教師需求

意見、提供初任教師及普通班教師各項特教

輔導及校內行政支持、建立偏遠地區特教教

師輔導網絡、研擬從事特教之教師獎勵措

施、減輕特教教師兼任行政工作負荷、建置

特教教師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優先進用校內

具特教教師證書者、未具特教教師證書之現

職教師擔任特教教學者應限期取得特教證

書、配合師培法調整特教研究所師培課程、

增加職前特教實務實習課程、評估學士後及

職前特教學分班之開辦需求、擴大培育學前

特教師資、特教系所及學程招收學生時應考

量其性向取向、在不供過於求之情形下考量

以公費培育特教師資（教育部，2004）。對

於這些建議事項，教育部、各縣市政府教育

局若能落實推動，對於特教師資之培育及教

師專業成長將有很大的助益。

陸、國內特殊教育教師專業成
長之現況

張素貞（2003）在「國民小學身心障礙

資源班教師專業成長之研究－以知能分析和

方案規劃為例」博士論文中發現：一、身心

障礙資源班教師對專業知能具備程度的評定

低於所認定的重要程度。二、國民小學身心

障礙資源班教師專業成長現況成效「尚可」，

影響因素主要歸因於進修內涵不切合需求、

教學負荷過重、制度不周延致使。對教師專

業成長內涵的規劃可分成籌備、設計、執行

與評鑑四階段，規劃時宜從了解對象之背

景、服務年資以及所處之不同學校規模，而

有不同的作法。(一)籌備階段：教師專業成

長應設定目標並與需求相結合。(二)設計階

段：針對個人和同僚的學習方式、講座聘

請、長短期進修類型方式、對實際教學有助

益的進修活動、適切的進修時間以及期望獲

得中央、縣市及學校行政的協助。學校要設

計符合需求的進修活動、提供進修資訊和專

業成長知能需求調查；縣市政府要編列專業

成長經費、進修的資訊上網、制定完善的專

業成長辦法；教育部要編列專業成長經費。

(三)執行階段：執行時宜明定教師進修學年

度最低研習時數，並以獎勵和制度並行鼓勵

教師持續進修。針對不同專業知能需求與程

度的進修活動，應以「障礙學生類別」、「學

生問題需求評估」以及「特殊教師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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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評估」作為規劃的依據。對於專業知能

最適切的學習方式，整體評估以個案討論、

實作工作坊、教學經驗交流、專題講座、閱

讀資訊與專書等五種學習方式為適切。(四)

評鑑階段：以「從學生學習進展與問題解決

了解」、「從實際教學改進得知」和「列入年

度學校特殊教育評鑑」三項為資源班教師專

業成長成效評估適切的方式。

葉國樑（2002）研究指出，因應融合教

育趨勢，鼓勵教師參與特教研習進修，依研

習主題及內容不同，規範參加對象，避免由

同一教師參加多項研習，造成資源浪費與成

效不彰；對研習主題內容及辦理方式不滿意

或非常不滿意之處，應具體提出檢討並研擬

改進規劃方案。研習規劃時應依教師不同的

性別、年齡及教學經驗與工作坊的研習方式

之需要，規劃特教專業知能研習活動將更符

合教師需求及學習效果。

柒、促進特殊教育教師專業成
長之途徑

Asayesh(1994)指出：「過去的五到十

年中，愈來愈多的學區已重組以便給予負責

教育學童者權力。」雖然預算被刪，但教師

體認到這種的地方分權，或是說，學校本位

管理，已為成長創造新的機會，特別是學校

人員。根據Miller，Lord 和Dorney(1994)

的說法，大多數的學校系統認為專業發展的

投資將會在教師實施革新和改變班級實務上

獲得良好的成果。可見學校本位的教師專業

發展對教師的教學是有幫助的。

特殊教育教師需具有愛心和專業能力，

而這個情操及能力有必要透過職前的師資培

育和在職進修才能達成。特殊教育教師的專

業生涯發展中，每一個階段不應被視為獨立

且分開的，我們對教師從生手到老手的發展

需持一個完整的看法，因此特教教師終身進

修制度的建立是必要的，教師的專業成長才

能永續發展。

特殊教育教師專業成長的途徑很多，一

般可以分成下列幾種：一、到大學進修學分

或學位。二、參加學校、教師研習會（中

心）、社會教育機構所提供的演講、工作坊或

研討會等活動。三、自主學習。四、從事行

動研究。五、發表或出版教學心得與成果。

六、參與課程研發。七、參與各種教學實

驗。八、進行參觀、訪問、或教學觀摩。

九、參加各種讀書會。十、參加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所舉辦的進修活動。

趙文漢（2002）研究發現：（一）高職

特教班教師（以下簡稱「受訪者」）認為校內

為本位教師研習對教學很有幫助，而且漸成

風氣。（二）近八成受訪者贊同休假進修制

度。（三）受訪者中贊成比不贊成者多出13

％同意使用者付費方式進修。（四）大部分

受訪者認為教師在職進修最確實有效方式為

赴各大學修學分（位）。（五）大部分受訪者

認為參加校內在職進修最佳方式為專家演

講。（六）大部分受訪者認為自我研修是傾

聽專家演講。

推動特殊教育教師進修，促進專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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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鐷

長，可以從下列途徑著手：

教育部宜鼓勵師資培育機構整合並規劃

系統、長期和整體性的進修活動，並配合地

方教師研習單位、特教資源中心及民間團體

辦理教師進修活動。

要確保教師素質及鼓勵教師進修，實施

教師換證制度有其必要性，一方面可以激勵

教師進修的動機，提升教師專業水準，另一

方面可以淘汰不適任或不願意進修之教師。

教師進修課程內容多元，為了確保進修

研習品質，規劃教師多元進修認證方式，有

其必要性，類似企業界的ISO品質認證，研

習機構的研習課程設計、教學、評量都應建

立一套標準，對於認證的執行宜成立一個多

元認證的統合單位，訂定認證辦理程序，例

如：實施原則、實施方式、認證單位、審核

標準、實施程序等，以作為遵循的依據。

學校本位教師專業成長活動，應由各校

自行規劃，規劃時應考量本校教師目前最急

需的能力是什麼？或考量本校目前最急需解

決的問題是什麼？以該加強的專業知能或待

解決的問題為進修內容的核心，進行方式可

搭配操作演練、個別作業、討論辯論、腦力

激盪、心得分享、觀摩演示、共同規劃、尋

求回饋或專家演講等方式進行。

捌、結語

五十餘年來，特殊教育的師資培育一直

是由師範院校培養，1994年起，配合教育改

革的腳步，師資培育模式由一元化改為多元

化，由閉鎖走向開放，師範生的公費從有到

無，實習時期的身份從教師降為學生，這些

變化都影響教師的專業發展情形。特殊教育

師資的培育應取得師資素質與師資供需的穩

定性。培育制度無論如何改變都應兼顧特教

師資的專業化與優質化。教師的素質影響學

生深遠，而教師素質包括專業知能與專業精

神，因此職前師資培育、教育實習或在職進

修，都必須有系統、長遠的規劃，讓師資生

或現職教師都能享有良好的學習機會和進修

環境。

特殊教育教師的專業成長在知識經濟時

代，師資培育多元化及身心障礙學生差異化

變大的情況下，教師在職進修應從能力本位

的方法著手，教師的學識、技能和經驗，都

被視為是重要的資產。專業成長應讓教師自

己作教學上的決定，能從良好的案例研究

中，學習別人的經驗和價值觀。進修的方式

應著重在分析和省思式的學習，訓練教師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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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解決問題、決定學生需求的技巧，以及從

事行動研究，以獲取教學新知和技能。學校

是教師教學也是學習的地方，教師進修應試

著讓教師一起合作學習，讓所有的教師、大

學教授在學校交換知識和想法。最近強調的

學校本位教師進修，能符合各校的專業發展

需求，是值得提倡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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